
兹有申请人吴琛颢持立遗嘱人

阮蓉菊生前在上海市所立自书遗嘱

向本处申请确认该遗嘱效力。 立遗

嘱人阮蓉菊生前在上述遗嘱中言

明： “上海闵行区浦涛路 75 弄 54

号 102 室房屋依法属于我的产权份

额由我的儿子吴琛颢 （身份证：

310109197008183233） 继承。”

本处特此公告如下： 以上自书

遗嘱经相关继承人确认为阮蓉菊生

前所立的自书遗嘱且是其生前最后

一份有效遗嘱。 如相关人员主张立

遗嘱人阮蓉菊生前另有其他遗嘱或

遗赠扶养协议、 反对上述遗嘱安

排、 不应按上述遗嘱分配遗产的，

请从速联系本处工作人员方旭华。

公告 15 日内无反馈的， 本处将继

续办理上述确认遗嘱效力公证手

续。

附： 上海市黄浦公证处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 333 号 4 楼

公证员： 方旭华， 联系电话：

021-63218668。

上海市黄浦公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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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侦查权的实践羁绊与制度优化
魏昌东

□ 实践中， 检察侦查权的行使正面临多重难题： 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权在实践

中面临与监察调查权管辖竞合的突出问题， 其独立运行受到显著制约； 补

充侦查权行使消极， 机动侦查权备而难用。

□ 检察侦查权的完善需要系统性地从规范细化、 程序优化、 权能强化三个维

度协同推进， 最终形成结构合理、 运行顺畅、 制约有效的检察侦查权体系，

切实提升法律监督的刚性与效能。

□ 要化解直接侦查权在与监察调查权发生管辖竞合时易被挤压的问题， 关键

在于从规范与程序层面确立其基于法律监督属性的优先运行空间。 应细化

管辖竞合规则， 确立“主罪为主” 的管辖原则。

 检察侦查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

要职能， 是严惩司法腐败， 维护司法公

正的重要手段， 也是加强法律监督的重

要保障。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深刻改

变了检察权的运行格局， 也引发了学理

与实践层面的双重关切。 在理论上， 关

于检察机关侦查职能的权力属性的讨论

持续深入； 在实践中， 如何有效运用

《刑事诉讼法》 所保留的检察侦查权，

成为检察机关面临的重要课题。

检察侦查权的历史沿革

我国检察侦查权的历史演进， 清晰

呈现了其范围逐步限缩、 性质持续向法

律监督属性回归的总体轨迹。 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初期， 检察制度在创立时便

被赋予侦查权。 1949 年 《中央人民政

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 规定

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实行侦查”，

1954 年宪法与检察院组织法亦予沿袭，

此时侦查权范围广泛。 1962 年成为重

要转折点，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 公安部联合发布 《关于公、 检、

法三机关受理普通刑事案件的职责范围

的试行规定》， 对三机关受理普通刑事

案件的职责进行划分， 自此检察机关的

侦查权开始局限于对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 基层干部和企业职工实施的部分犯

罪， 其范围首次受到明确限定。

1979 年 《刑事诉讼法》 颁布， 使

检察侦查权进入制度化阶段。 该法第

13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其侦查范围包括

贪污罪、 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 渎职罪

以及“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自己直接受

理的其他案件”。 此阶段侦查权范围

“非常充实”， 并通过“认为需要自己直

接受理” 的兜底条款享有较大自由裁量

权， 检察机关积极参与职务犯罪侦查，

侦查力量也相应扩展。

1996 年 《刑事诉讼法》 修改， 进

一步限缩检察侦查权， 将侦查范围具体

规定为贪污贿赂犯罪、 国家工作人员的

渎职犯罪， 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

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民主权

利的犯罪。 同时， 对机动侦查权施加了

严格限制， 其适用对象必须是“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

犯罪案件”， 且启动必须“经省级以上

人民检察院决定”。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

进， 2018 年 《刑事诉讼法》 修改对检

察侦查权进行了结构性调整： 检察机关

原有的贪污贿赂、 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

侦查职能整合至监察机关； 同时， 保留

了以下三项权能并凸显其法律监督属

性： 一是对诉讼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

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特定侵犯公民权

利、 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行使直接侦查

权； 二是对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

在必要时经省级以上检察院决定行使机

动侦查权； 三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对需要

补充侦查的案件行使补充侦查权。

检察侦查权的问题检视

实践中， 检察侦查权的行使正面临

多重难题。

其一， 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权在实践

中面临与监察调查权管辖竞合的突出问

题， 其独立运行受到显著制约。 依据

《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

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本规定所列犯罪

时， 发现犯罪嫌疑人同时涉嫌监察委员

会管辖的职务犯罪线索的， 应当及时与

同级监察委员会沟通， 一般应当由监察

委员会为主调查， 人民检察院予以协

助。 经沟通， 认为全案由监察委员会管

辖更为适宜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案

件， 将案件和相应职务犯罪线索一并移

送监察委员会； 认为由监察委员会和人

民检察院分别管辖更为适宜的， 人民检

察院应当将监察委员会管辖的相应职务

犯罪线索移送监察委员会， 对依法由人

民检察院管辖的犯罪案件继续侦查。”

这一规定使得一旦出现管辖竞合， 检察

侦查权往往被动让位于监察调查权， 实

质上处于辅助或从属地位， 而在司法实

践中， 诉讼过程中的渎职行为往往伴随

贪污、 贿赂的情况， 导致检察侦查权的

启动与运行丧失自主性， 其制度预设的

独立监督功能难以充分发挥。 同时， 也

混淆了两种权力的本质边界。 检察直接

侦查权源于 《刑事诉讼法》， 其核心是

法律监督； 监察调查权则具有更广泛的

反腐败覆盖性。 不加区分地优先适用监

察调查， 忽视了二者在权力属性与目标

上的根本差异。 更有甚者， 这种“监察

优先” 的管辖模式， 使监察权在实际运

行中呈现扩张趋势， 显著加重了基层监

察人员的工作负荷， 与监察机关现有资

源及专业化要求之间存在现实张力。

其二， 补充侦查权行使消极。 一方

面， 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 自行补

充侦查权在实践中的适用比例持续偏

低。 尽管“捕诉一体” 改革及“案-件

比” 评价机制推行后， 自行补充侦查案

件数量大幅增长， 但其在检察机关案件

总量中的占比依然很小， 仍处低位运行

状态， 与退回补充侦查的较高适用率形

成鲜明对比。 究其原因， 一是现行《刑

事诉讼法》 及相关规范对退回补充侦查

与自行补充侦查的适用条件规定较为原

则， 二者启动前提基本相同， 缺乏清晰

的区分标准，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机

关主动行使自行补充侦查权的积极性与

规范性。 二是自行补充侦查须在审查起

诉期限内完成， 实质上占用了检察官审

查案件、 提审讯问、 撰写文书等固有工

作时间。 在“案多人少” 的常态压力

下， 检察官难以在有限时间内兼顾审查

与侦查双重职责， 影响办案质效与行权

意愿。 另一方面， 对监察机关调查的案

件， 在“监察调查—检察审查” 的新诉

讼格局下， 监检关系在实践中呈现出

“配合偏重、 制约弱化” 的倾向。 监察

权实际位阶带来的权威溢出效应， 使检

察机关在考虑行使补充侦查权时面临显

著的心理压力与顾虑， 部分地方甚至出

现监察机关追求“零退查” 等违背司法

规律目标的现象， 制约了补充侦查权的

积极行使。

其三， 机动侦查权备而难用， 陷入

了一种“制度性休眠” 状态。 原因在

于， 启动门槛过高。 《刑事诉讼法》 将

启动决定权严格限定在省级以上检察

院， 这种程序设计， 虽意在控制权力行

使的审慎性， 但在实践中导致了审批机

关倾向于保守决策， 使得基层发现的符

合条件的案件线索难以转化为实际立

案， 极大地抑制了该权力的活化运用。

同时， 实体适用条件严苛。 机动侦查权

的适用必须同时满足“主体为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 “原属公安机关管辖” “利

用职权实施” 以及“社会危害重大” 等

多重要件， 这种严格限定客观上大幅压

缩了其可能的适用空间。 此外， 功能定

位的局限性与补充性， 进一步制约了其

常规化适用的可能。 现行制度下， 机动

侦查权主要定位于对公安机关立案活动

的监督兜底与功能补位， 而非一种常态

化的侦查权能， 其启动逻辑具有明显的

后置性与被动性， 通常仅在经监督程序

后相关机关仍不履职等极端情况下才考

虑适用。

检察侦查权的系统性重构

检察侦查权的完善需要系统性地从

规范细化、 程序优化、 权能强化三个维

度协同推进， 最终形成结构合理、 运行

顺畅、 制约有效的检察侦查权体系， 切

实提升法律监督的刚性与效能。

首先， 应协调检察机关侦查权与监

察机关调查权。 要化解直接侦查权在与

监察调查权发生管辖竞合时易被挤压的

问题， 关键在于从规范与程序层面确立

其基于法律监督属性的优先运行空间。

“监察优先原则” 虽有其现实考量， 但

在司法实践中不宜绝对化、 机械化适

用。 一方面， 部分案件的犯罪性质与行

为特征与监察机关反腐败的核心职能并

不完全契合； 另一方面， 若不加区分地

一律优先适用监察调查， 可能削弱检察

机关基于诉讼监督所形成的专业优势，

反而不利于案件的高效办理， 影响法律

监督整体效能的实现。

因此， 应细化管辖竞合规则， 确立

“主罪为主” 的管辖原则。 具体而言，

当司法工作人员的渎职侵权犯罪与贪污

贿赂犯罪相互交织时， 不应机械适用

“监察为主” 的一般规定， 而应根据涉

嫌的主要犯罪事实和核心行为性质进行

判断： 若主要犯罪事实系利用诉讼职权

实施的、 直接侵害公民权利与司法公正

的犯罪， 原则上应由检察机关行使侦查

权； 若主要犯罪事实为贪污贿赂， 则以

监察机关调查为主。 同时， 应建立常态

化的监检管辖协商机制与争议解决程

序， 由共同的上级机关进行协调， 确保

管辖划分既服务于反腐败工作全局， 又

保障检察机关对诉讼领域职务犯罪的专

属监督权。

其次， 需细化补充侦查权的适用标

准与程序。 自行补充侦查权的规范化运

行， 需从程序规则、 期限配置与监督机

制三个层面系统建构。 第一， 应制定统

一实施细则， 明确自行补充侦查的启动

标准、 适用环节、 案件范围、 侦查方式

等， 例如将证据可能灭失、 刑讯逼供、

非法取证等情节作为应当自行补充侦查

的情形。 第二， 须设置独立于审查起诉

期限的侦查期间， 可以参照退回补充侦

查规定， 以一个月为限且两次为上限，

启动补充侦查后审查起诉期限即中止，

以此消除时间挤压顾虑， 从而提升检察

官适用此项权力的意愿与效能。 第三，

可依托检察业务系统实现数字化流程管

理， 并将自行补充侦查纳入案件质量评

查与绩效考核， 通过正向激励与责任约

束相结合， 推动该项权能从被动适用转

向常态、 高效运行。

最后， 应激活机动侦查权的行使。

机动侦查权的有效激活， 首先需要明确

“重大犯罪案件” 的内涵与外延。 “重

大犯罪案件” 的标准首先应当是从案件

的关注度、 影响力判断， 即应当在省、

自治区、 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

影响的案件， 这个标准应当成为重大犯

罪案件首要的且独立的标准。 至于另外

的案件类型和刑罚幅度， 则应当作为综

合性的权衡标准， 辅助判断。 其次， 可

考虑在严格条件下适度下放启动审批

权， 对于符合前述明确情形的案件， 授

权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审批决定。 最

后， 健全侦查配套的工作与保障体系。

在组织层面， 应纵向强化检察一体化办

案机制， 灵活运用提办、 督办、 异地管

辖等方式整合力量； 横向推动侦查部门

与其他检察业务部门的协同。 在能力保

障上， 需加强专业化侦查队伍建设， 通

过系统培训、 实战锻炼提升侦查技能。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博士

生导师， 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 本文

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重点课

题 “检察机关侦查职能定位和工作机制

研究” （课题编号： GJ2024B09） 的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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